
工作研究

日照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探析
3

王增如 ,许庆福 ,乔庆伟
(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 ,山东 济南　250013)

0　区域概况

日照市地处鲁东南 ,东临黄海 ,西接临沂市 ,南与

江苏省连云港市毗邻 ,北部及东北部与潍坊市、青岛

市接壤。土地总面积 5 310 km
2

,其中山地、丘陵、平

原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20. 9% , 50. 1% , 29. 0%
①。

2004年 ,日照市农业人口 204. 60万 ,农村居民

点用地 36 057. 64 hm
2

,占土地总面积的 6. 74%。农

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 176. 23 m2 ,集约利用水平

较低 ,如按国家规定的人均最高标准 150 m
2计算 ,

通过整理可增加有效土地面积 5 368 hm
2

,农村居民

点用地大有潜力可挖。

1　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

调查以村为单位 ,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区位、人

口、经济状况、用地构成、房屋类型、一户多宅和闲置

宅基地、村庄规划的制定及实施等情况。收回有效

问卷 519份。取样规模理想 ,样本容量大 ,可靠性和

置信度高 ,可以真实反映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状况。

(1)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

通过对 519个村庄的有效调查问卷 ,统计整理

得到农村居民点人均面积分布 (表 1)。
表 1　农村居民点人均村庄面积分布

农村居民点人均面积 (m2 ) 村庄数 (个 ) 百分比 ( % )

< 90 50 9. 63

90～120 113 21. 77

120～150 140 26. 97

150～170 62 11. 95

170～200 67 12. 91

> 200 87 16. 76

从表 1可以看出 ,全市农村居民点人均面积多

在 90～150 m2之间 ,农村居民点人均面积在 120～

150 m2所占比重最高为 26. 97% ,人均 90 m2以下

的所占比重最低为 9. 63%。

(2)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

居民点用地构成情况见表 2。

表 2　农村居民点用地构成统计

用地类型 面积 ( hm2 ) 百分比 ( % )

宅基地 3777. 81 49. 85

工业用地 673. 93 8. 89

街巷用地 1947. 69 25. 70

绿 地 266. 47 3. 52

公用设施用地 291. 00 3. 84

未用地 621. 94 8. 21

合计 7578. 84 100. 00

　　根据《村镇规划标准》的要求 ,从表 2可以看

出 ,全市街巷用地比例过高 ,宅基地和公共建筑用地

比例过低 ,只有公共绿地在要求的范围之内。农村

居民点用地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工业用地和未用土

地 ,是造成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过大的原因之一 ,村

庄整理和改造中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2　存在的问题

(1)规模小、布局分散、功能不齐全。长期以来 ,

农村居民点建设基本上处于自发性发展之中 ,为了农

田耕作的便利 ,农村居民点多数服务于一定的耕作半

径 ,形成了“满天星”式的农村居民点格局。据调查汇

总数据显示 ,全市共有 < 100人的村庄 170个这种小

规模的居民点 ,基本上只有居住功能 ,在规模相对较

大的居民点中才有小型的商业零售点 ,谈不上文化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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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、生产服务设施配套 ,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较大的

不便。受规模效益的影响 ,这种小型居民点的功能改

造难以进行 ,严重制约农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

量的提高 ,阻碍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(2)人均占地面积严重超标。全市农村居民点

的建筑类型多以单层为主 ,各家各户独立成型且人

均宅基地面积严重超标 ,客观上造成了土地的巨大

浪费。2004年全市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176. 23

m
2

,是国家规定最高指标的 1. 17倍。调查结果显

示 : 519个农村居民点 ,人均占有量超过国家规定标

准最高限的有 216个 ,占调查总数的 41. 63% ,个别

村超过 300 m
2

,为国家规定最高标准的 2倍以上。

(3)用地缺乏统筹规划 ,容积率低。农村居民

点一般历史悠久 ,不同年代、不同结构的建筑物相互

交叉 ,见缝插针式的建筑物非常普遍。部分村庄的

房屋、农舍等建筑存在以下问题 : ①朝向各异 ,前后

错落不齐 ,街巷弯曲 ,村庄道路质量较差。②村庄内

旧外新 ,建筑层次差别大、式样种类多、用材与装潢

档次不一。③功能混杂 ,缺乏公共活动场所。如平

原地区普遍存在大量条状居民点 ,而山区和丘陵地

区存在大量点状居民点。有些村庄建设 ,沿着公路

一条龙摆开 ,形成“马路经济”,既影响交通又占耕

地。建筑物以单层平房为主 ,占地面积大 ,容积率

低。通过抽样调查统计 ,全市农村楼房住户仅占农

户总数的 1. 17%。由于没有统筹规划 ,基层村委会

缺乏规划这一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(4)基础设施落后 ,人居环境较差 。部分村庄

缺乏统一的规划 ,村内路窄巷小 ,一般的交通工具难

以入内 ,基础设施建设困难 ,致使农村的卫生状况低

劣。如 :排污下水道设施几乎是空白 ,露天臭水沟在

房前屋后通过 ,老式厕所及猪牛圈就近分布 ,夏天 ,

苍蝇蚊子多 ,环境卫生条件差 ;有的村庄甚至连明沟

也未设立 ,一旦遇到大雨 ,雨污合流 ,顺街蔓延 ,使得

村内难以下脚 ,又增大了疾病的传播概率和范围。

目前全市农村饮水以山泉水、井水、塘水、机井水为

主 ,水源地环境卫生条件多数未进行净化处理 , 卫

生标准很难符合要求 ,不利于村民的身体健康。

(5)村内用地结构松散 ,闲置土地比例高 。就农

村居民点自身发展而言 ,其用地方式大多以外延式扩

展为主 ,忽视内涵挖潜 ,建新不拆旧 ,使农村居民点用

地规模在不断扩大 ,而老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旧房破烂

不堪无人居住 ,甚至出现整片土地的荒废。农村居民

点一户多宅与闲置宅基地现象较为普遍。据 519个

村庄调查资料统计 ,一户多宅的有 9938户 ,闲置宅基

地 2505处 ,闲置面积 57. 59 hm
2

,占宅基地面积的

1. 15% ,农村宅基地平均为 1. 09宗 /户 ,最多的村达

到 2. 04宗 /户。农民普遍存在多占、早占宅基地建房

的心理 ,围绕村边、路边甚至占用大量农田建房 ,一些

原本没有建房条件的农民 ,由于对政策能否长期稳定

存有疑虑 ,也盲目申请宅基地 ,有些农户建好基础就

停工 ,造成了土地的大量闲置浪费。

3　农村居民点土地合理利用的对策

(1)加强组织领导 ,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 ,建立

切实可行的行政、法规措施。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管

理纳入政府社会发展内容 ,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 ,乡

(镇 )国土资源所要做到“三到场”,即 :受理宅基地

申请后 ,要到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、拟用地

是否符合规划等 ;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 ,要到实地丈

量批放宅基地 ;村民住宅建成后 ,要到实地检查是否

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。凡申请宅基地

者 ,经批准后 ,两年内未动工建设的 ,由集体经济组

织收回其宅基地使用权 ,对宅基地坚持批新拆旧原

则 ,防止新的一户多宅现象出现。

(2)加强村镇规划建设 ,严格控制用地规模 ,建

立法制化的规划管理。村镇规划是合理利用土地 ,

统筹安排各项用地的重要手段之一。目前 ,农村居

民点布局零乱、生活基础设施难以完善的现状 ,与缺

乏村镇建设规划有密切的关系。建议以乡镇为区

域 ,制订农村居民点分布规划。居民点区域规划应

考虑自然条件、资源条件、人口分布、交通运输、产业

分布和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因素的影响 ,并要求

满足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。以行政村为单位

制订居民点的详细建设规划。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

的东部沿海地区 ,一定要编制好村镇规划 ,形成制

度 ,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规划的地位 ,对规划进行法

制化管理。村庄严格按规划方案建设 ,杜绝农户自

行选址、各自为政的无序建设状态。搞好村镇规划

既可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,同时还可以节约和集约

利用土地。

(3) 积极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 ,促进土地集约

利用。农村居民点整理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

平 ,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;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,

(下转第 30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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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支付。收取标准为 27万～33

万元 / hm
2

,专项用于村庄归并整理。使用挂钩周转

指标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供地政策

和用地指标以及集约利用土地控制指标要求 ,建立

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专项基金 ,在市国土资源局整理

中心设立专户专帐专项用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复

垦。

(4)强化激励措施。挂钩试点批准后 ,整理项

目实施采取工程招投标制 ,以降低土地整理成本 ,原

基层组织可优先参加竞标 ,并给予优惠政策 ,实行集

体整理统一招标承包。经验收合格的整理项目 ,由

市人民政府按新增耕地给予 12万 ～15万元 / hm
2

的补助 ,对新增加的耕地 ,原有宅基地户拥有优先经

营权 ,在 3～5年内免收承包费 ,从经济机制上调动

农民整理土地的积极性。

4　工作建议

(1)进一步加强对挂钩试点工作的宣传力度。

城乡挂钩试点工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

重要举措 ,应该加大对该项工作的宣传工作力度 ,调

动基层的积极性。

(2)进一步加大对城乡挂钩试点工作的资金扶

持。各级要进一步加大该项工作的投入 ,从建设用

地有偿使用费、耕地开垦费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扶

持资金 ,以解决有关村的拆旧费用和整理复垦区的

资金问题。同时 ,可以作为土地整理项目单独划出

部分资金专项用于挂钩试点的拆旧建新工作。

(3)进一步加强对城乡挂钩试点工作的指导。

城乡挂钩试点工作是涉及面广 ,政策性强 ,上级领导

要进一步加强对该项工作的指导 ,上下配套联动 ,有

利于促进挂钩试点工作的开展。

(4)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。对挂钩试

点工作进行相关政策的研究 ,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,

保障挂钩试点工作的全面落实。积极探索超占宅基

地有偿使用制度 ,建议上级出台有关政策 ,对一户多

宅和宅基地超标准部分、村内空闲地、户口迁出宅基

地空置的收取宅基地有偿使用费 ,通过经济手段促

使其把超占宅基地及闲置宅基地交归集体统一管

理 ,推动拆旧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(上接第 25页 )

提高农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 ,推进农村城镇化建

设。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机组

成部分 ,必须与当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,在

其控制下进行。各级政府要完善投资机制 ,加大资

金投入力度 ,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宏观引导作用 ,实

现资金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,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

重要的资金保证。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激励机制 ,

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受益”的原则 ,制定开展农村居民

点整理的优惠政策 ,鼓励单位、个人、投资农村居民

点整理。

(4)积极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

地减少相挂钩工作。随着城镇发展建设用地需求量

逐年增加 ,建设用地保障与耕地保护的矛盾越来越

突出。在农村建设用地中 ,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大 ,

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低。通过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

地 ,可以缓解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,促进

城乡用地布局的调整 ,优化用地结构 ,促进城乡统筹

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,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和可

持续利用 ,为城镇发展提供空间。

(5)加快中心村的建设步伐 ,切实改善农村居

住条件。建设中心村 ,提高农村居民点人口集聚规

模 ,完善基础设施和居民点的生活服务功能 ,是农村

居民点发展的必然趋势 ,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

的必然要求。通过中心村建设可以改善农民居住条

件、优化生活环境 ,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。中心村

建设要与当地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相协调 ,中心村

的个数、规模、功能规划要切合当地实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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